校内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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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元旦和寒假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，校机关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根据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、省教育厅相关文件精神，经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研究，现就做好元旦和寒假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假期时间安排

根据学校校历安排，元旦假期为1月1日至3日，寒假为1月16日至2月28日；春学期学生报到注册时间为2月27日、28日，3月1日开始上课。如有变化，将提前发布通知。

二、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
1.深刻认识疫情防控形势。当前，新冠肺炎疫情流行加速，我国本土疫情呈零星散发和局部聚集性疫情交织叠加态势，防控重点也从“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”转为“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”“人物同防、多病共防”，防控形势严峻复杂。寒假前后，境外回国人员增多，境内人员流动性大，聚集性活动特别是室内活动多，进口冷链食品和货物物流增大，将加大疫情传播风险。

2.紧扣实际严格防控。各单位要结合工作实际，坚持“四加强四减少”，即“加强教育引导、加强校园管理、加强个人防护、加强联防联控，减少人员聚集、减少人员流动、减少留校学生、减少路途风险”的原则，做好元旦和寒假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。

3.加强进出校园管理。在校学生严格执行“非必须不出校”，认真落实请销假、进出校门刷卡、健康报告和因病缺勤登记、追踪、复课证明查验等制度。教职工严格履行“日报告”“零报告”和请销假等制度。校外人员进出校园严格执行报告审批制度。寒假期间，严格校园封闭式管理。

4.严控大型活动。坚持“非必须不举办”“谁举办谁负责”，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和安全要求。会议、聚会等活动应当控制人数，尽量举办线上会议或视频会议，50人以上活动应当制定防控方案。

5.加强通风消毒。宿舍、教室、图书馆、实验室等室内场所经常开窗通风,保持空气流通。校内班车和交通工具节日期间要增加通风、消毒等措施频次。

6.严防疫情输入。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做好入境人员的卫生检疫及后续隔离观察等工作，确保全流程闭环管理。防范新冠肺炎疫情通过冷链食品输入风险，严格做好食品采购人员防护，强化技术培训，规范操作行为。
7.严格个人防护。师生员工要随身携带口罩、科学佩戴口罩，在公共交通工具、电梯等密闭场所全程佩戴口罩。注意勤洗手，咳嗽、打喷嚏时注意遮挡。寒假期间避免前往国（境）外和国内中高风险地区。

8.减少人员聚集。保持1米以上的社交距离。提倡师生家庭私人聚会聚餐等控制在10人以下，做好个人防护，有流感等症状尽量不参加。尽量不前往人员聚集场所尤其是密闭场所。

三、全面做好学生寒假前各项工作
9.统筹做好学生学业考核。根据学校教学计划和校历安排，优化本学期学业考核、寒假实习和下学期报到注册等工作，优化继续教育学生考试、报到等工作，对接好学生错峰、避峰离校和返校。
10.严格寒假留校学生管理。按照“非必须不留校”原则，提醒学生考试结束后应尽早返乡。因实习实践、科研实验等原因确需留校，须根据规定流程办理。严格实验室使用管理。来自中、高风险地区学生返乡安排另行通知。

11.严格学生寒假返乡防控。切实做好学生离校信息登记、抵家信息反馈，做到全程留痕、一人一档。提醒学生做好返乡途中个人防护。严禁学生未经批准提前返校。如因实习实践、科研实验等原因确需提前返校，须根据规定流程办理。

四、全面压实元旦和寒假期间疫情防控责任
12.完善防控体系。各单位要根据疫情防控和安全工作最新要求，更新人员组成、职责分工、工作方案，加强教育引导。寒假前，各二级党组织要面向全体师生开展一次专题教育，教育引导师生文明过节、健康过节、平安过节。
13.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单位要根据工作实际，制定元旦和寒假期间的疫情防控方案和应急预案，切实做好应急处置人员、物资准备，加强假期应急值守。加强节前和节日期间的疫情防控和安全检查，及时发现和整改各类隐患。提前谋划春学期开学疫情防控工作。
14.明确纪律要求。各单位要务必压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，严格落实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的要求。在思想上行动上决不松懈，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主动防范今冬明春新冠肺炎疫情与其他常见传染病叠加风险，确保疫情防控工作落实落细，牢牢守住校园疫情防线。严格执行学校《关于严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纪律的通知》（扬大纪﹝2020﹞1号），教育引导教职员工自觉遵守疫情防控规定。

  扬州大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

2020年12月31日
